
 
 

考生学习驾驶注意事项 
 

考生一般于通过笔试及取得「学习驾驶执照」后，会选择驾驶教师进行学习驾驶，

以应付路试。本署呼吁考生应尽早寻找合适的驾驶教师，商议训练计划，以便有足够的

时间和学习时数，为路试作充分准备。 
 

 私人驾驶教师组别 
 

考生如选择私人驾驶教师，须确定该驾驶教师持有有效私人驾驶教师执照，及符

合资格教授相关车辆。现时，私人驾驶教师分为以下三个可教授车辆组别– 

 第一组别（GP1） - 私家车及轻型货车； 

 第二组别（GP2） - 私家及公共小巴、私家及公共巴士；及 

 第三组别（GP3） - 中型货车、重型货车及挂接式车辆。  
 

 私人驾驶教师执照 
 

私人驾驶教师执照上列明驾驶教师姓名、所属驾驶教师组别及执照有效期等资料

(见下图)。如有需要，考生应要求私人驾驶教师出示其私人驾驶教师执照正本，以核实相

关资料。考生亦必须注意，根据法例，除非学习驾驶者是在持有有效驾驶教师执照的驾

驶教师陪同下，否则该学习驾驶者不得驾驶其学习驾驶执照所指明种类的汽车。 

 

 
 
 

另外，考生可透过载于运输署网页的驾驶教师名册 (公共服务 > 牌照服务 > 驾驶考

试 > 私人驾驶教师) ，核对驾驶教师的身份。我们亦建议考生应就学费、收费项目（如考

试租车费用）等各项服务收费，事先和驾驶教师达成协议，避免日后出现争议。 
 

如你对私人驾驶教师(包括核对身份)或政府指定驾驶学校有任何查询，可致电运输

署热线 2804 2600 或电邮至 tdenq@td.gov.hk。  
  

http://www.td.gov.hk/tc/public_services/index.html
http://www.td.gov.hk/tc/public_services/licences_and_permits/index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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